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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 函
地址：320317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承辦人：徐瑞襄
電話：03-4227151轉57150
傳真：03-4223474
電子信箱：jhsiang@ncu.edu.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障字第114000003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0000039A00_ATTCH1.pdf、0000039A00_ATTCH2.pdf、0000039A00_ATTCH3.

pdf)

主旨：請協助公告「115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簡章」暨應屆畢業生團報事宜，請查照。

說明：

一、旨揭簡章業經教育部114年10月14日臺教學(四)字第

1142804599號函核定在案。

二、甄試報名日期為114年11月25日至12月8日止，應屆畢業生

統一請學校團體報名；若貴校有進修部並請轉知，報名相

關提醒請詳閱附件。

三、持鑑輔會證明者，提醒如下：

(一)「學習障礙類」考生僅能持鑑輔會證明報考。

(二)五專轉學至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者，若持鑑輔會證明報

考，應為轉學後高中職學校提報之鑑定證明，不得持五

專就讀時期所取得之證明報考。

(三)高中職就學期間，若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者（已

繳回鑑輔會證明），不得持該證明影本報考本甄試。

四、本學年度起新增「簡訊通知成績服務」，考生可於報名時

檔　　號:
保存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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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此服務，本會將於成績公布當日，發送成績簡訊，若

設定拒收企業簡訊，將無法收到簡訊通知，詳情請參閱簡

章。

五、團體報名及團體較費系統操作說明將於114年11月18日公告

於本甄試網站之最新消息（https://cis.ncu.edu.tw

/EnableSys）。

六、檢附旨揭簡章2本（進修部1本）（另寄）、相關說明及問

與答各1份，供各校參考使用，簡章內容若有缺頁或遺漏，

請上網下載列印正確頁面或與本會聯繫。

正本：全國各高級中等學校
副本：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含附件)

蕭述三主任委員

61



致各校特教業務承辦老師： 

一、檢送「115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簡章 2份供參（進修部 1份），簡章內容若有

缺頁或遺漏，請至本甄試網站下載，列印正確頁面，或與本會聯繫。 

二、甄試相關日程與最新資訊請詳閱簡章內容並留意甄試網頁最新消息。 

三、甄試報名日期為 114年 11月 25日至 12月 8日，應屆畢業生統一請學校協助團體報名，若貴校

有進修部請協助轉知，相關提醒如下： 

（一）團體報名及團體繳費系統操作說明請於 114年 11月 18日起至甄試網站之最新消息下載參

閱（網址：https://cis.ncu.edu.tw/EnableSys）。 

*登入說明：輸入正確的學校代碼，並輸入密碼及驗證碼，若本學年度尚未登入過，請用預

設密碼(請參閱 114年 10月 16日障字第 1140000038號函)登入。 

（二）請協助確認考生持有之鑑輔會證明或身心障礙證明於報名期間仍於有效期內(中華民國身

心障礙證明所載有效期限及重新鑑定日期皆為空白者，視為永久有效)。鑑輔會證明適用階

段須為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或高等教育階段，且須為就讀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期間所核發；另低

（中低）收入戶證明，證明文件列冊期間須為本年度或下一年度，始符合減免報名費之資

格。 

*考生持低（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減免報名費（非清寒證明、非合於最低生活費用標準 2.5

倍之證明、非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該

證明文件應含考生姓名且完整呈現中華民國身分證統一編號，若無者，應加附以下任一資

料供身分驗證：身分證反面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 

（三）請通知團體報名考生，切勿在報名完成前自行於「考生專區-個人報名」處填寫報名資

料。若考生於「團體報名完成後」初次登入，則無需註冊，請於密碼處輸入「民國出生年月

日（yyymmdd）」，登入後再行修改密碼並完成信箱或手機驗證。 

（四）新增簡訊通知成績服務，考生可於報名時勾選此服務，本會將於成績公布當日，發送成績

簡訊，若設定拒收企業簡訊，將無法收到簡訊通知，詳情請參閱簡章。 

（五）報名系統所需填報資料，可參閱簡章附錄八「報名表(範例)」。 

四、「學習障礙類」考生僅能持鑑輔會證明報考本甄試。 

五、應屆畢業生不得持國中就學時期所取得之鑑輔會證明報考本甄試，即便證明所載之適用教育階

段為「高中職教育階段」或報名期間仍為有效期亦不適用。 

六、由五專轉學至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者，若持鑑輔會證明報考，應為轉學後高中職學校提報之鑑定

證明，不得持五專就讀時期所取得之證明報考。 

七、高中職就學期間，若申請放棄特殊教育學生身分者（已繳回鑑輔會證明），不得持該證明影本報

考本甄試。 

八、低（中低）收入戶、離島地區、教育部公告之 113至 115學年度偏遠及特偏地區學校考生，得

申請應試期間之住宿及交通費補助，補助辦法請參閱簡章。 

九、以上說明，若有未盡事宜請洽本會詢問。 

115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 

  承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教務處招生組 

  地址：320317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號 

  電話：（03）4227151轉 57148~57150 

   E-mail：ncu57149@ncu.edu.tw  

https://cis.ncu.edu.tw/EnableSys
mailto:ncu57149@ncu.edu.tw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考生服務問與答 

問        題 回        答 

持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

可以報考嗎？要怎麼判斷報

考障礙類別？ 

報考者必須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並持有鑑輔會證明或中華民國

身心障礙證明任一證明，且該證明於報名期間仍為有效期，並符合學

歷（力）資格（詳簡章規定），即具有報考資格。 

若持身心障礙證明報考，無法判定自己屬於何種障礙類別者，可依中

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背面「ICD診斷」欄位內，中括號的數字（如：

【01】），對照本甄試網站「招生資訊>簡章下載」公告之「新舊制障礙

類別代碼對應表」，判斷所屬障礙類別，若仍無法判定，請致電至身障

甄試委員會洽詢。 

※報考自閉症障礙別之考生，若非持有自閉症類之鑑輔會證明者，應

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ICD診斷」欄位內，代碼為以下其一：

F84.0、F84.5或括弧中註記舊制身心障礙類別代碼【11】。若中華民國

身心障礙證明「ICD診斷」欄位不符上述代碼者，請檢附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社會局（處）核定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高級中等學校畢（肄）業者

還可以採團體報名嗎？ 

高級中等學校畢（肄）業者必須採個人報名方式報考本甄試，並將報

考資料獨立郵寄，不得隨團報學校資料一併寄出。 

是不是申請考生應考服務就

一定要繳交診斷證明書？ 

如申請考生應考服務，請提供就讀高中職學校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會議紀錄」或「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紀錄」（需含在校考試服務調整

項目及上述會議紀錄附件），及高二下學期或高三上學期最新之「個別

化教育計畫書」作為主要審查資料，供委員進行需求審查；亦可提供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或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之「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

考生應考服務特殊項目申請表」影本（含應考服務需求表、在校學習

紀錄表及診斷證明書）。若無法提供前述資料者才須提供醫療單位開立

之診斷證明書正本及特殊需求（輔具）申請說明表正本（本會專用格

式） 

※以下情形者，僅須提供身心障礙證明或鑑輔會證明佐證即可： 

視覺障礙考生僅提出「本甄試提供之特殊試題需求（詳簡章附錄

九）」、「紙本放大/縮小答案卷（A3/A4）」、「電腦答題（USB 隨身

碟）」、「點字機答題」、「自備放大鏡」、「自備掌上型擴視機」； 

聽覺障礙考生僅提出「自備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手語翻譯」； 

腦性麻痺、下肢障礙、身體病弱考生僅提出「自備輪椅（或自備輪椅

並申請特殊桌子或大桌面）、拐杖、助行器、低樓層或有電梯之試

場」。 



問        題 回        答 

視覺狀況/手部功能不佳，作

答需要申請代謄服務，但考

試服務項目卻沒有這一項，

該如何處理？ 

本甄試各考科均為單選的選擇題，沒有非選題及作文等書寫題型。一

般答案卷則採用 B4答案卷（詳簡章樣張），並以勾選方式作答；若仍

不適用，可根據考生的實際狀況與本會討論作答適用的形式（如：放

大/縮小答案卷、標示題號之空白答案卷、電腦答題、錄音答題…等）。 

學習障礙生之鑑輔會證明上

註記需要「電腦答題服務」，

這個考試是不是也要申請電

腦答題？ 

本甄試各考科均為單選的選擇題，沒有非選題及作文等書寫題型。一

般答案卷則採用 B4答案卷（詳簡章樣張），並以勾選方式作答，若考

生是因書寫障礙而需要電腦答題的服務，則本甄試不一定需要申請。

考生可參考歷屆試題及簡章答案卷範例，評估作答需求。 

一般紙本試題/紙本點字試題

/NVDA試題/語音播放試題 

只能挑一種申請嗎？ 

各考生之試題每人以一種為原則，惟情況特殊經審查同意者，得不受

限制。 

請問語音播放試題、點字試

題、NVDA的試題差異在

哪？會不會選擇不同的試題

形式，考試的題目就不一

樣？ 

本甄試之命題基準為：不同障礙類別的考生皆適宜作答，且同一障礙

類別的考生不會因障礙程度的不同而刪改題型；故不同的試題需求僅

呈現方式的差異，不會因應障礙類別或障礙程度而刪改部分考題。 

A3試題是幾號字體？若 A3

試題的字體對我而言還是太

小了，我該如何處理？ 

A3試題是由 A4一般紙本試題（標楷體 14號字）等比例放大成 A3，

故無法確認為幾號字體。若需要特殊字體大小者，請另外申請。本甄

試另備有電子試題（PDF）、NVDA試題、語音播放試題  等，得依據

考生實際需求申請。  

我需要申請老師在旁邊念試

題給我聽，請問如何申請？ 

請於試題需求選擇「語音播放試題」；「語音播放試題」皆由真人錄音

製作，考生可依自己的作答情形，操作語音試題播放機反覆聆聽試

題。若考生手部功能不佳無法自行操作，可申請由試務人員協助操

作。 

我學科有申請特殊試題（如

放大試題、語音播放試題、

紙本點字試題），若有加考術

科（音樂/美術）也會提供

嗎？ 

本甄試特殊需求項目可分為「試題需求（學科）」、「答案卷需求（學

科）」、「試場提供服務（學/術科）」、「試場提供輔具（學科）」、「加考術

科需求」、「自備輔具（學/術科）」、「其他」等（詳簡章附錄九）。若有

加考術科（音樂/美術）且有特殊試題、特殊答案卷或輔具需求，請統

一於「加考術科需求」提出。 

我聽力不佳，需要申請免考

聽力，該如何處理？ 本甄試無聽力測驗，故無需申請。 

聽力不佳，在校上課需要坐

到最前排才聽得清楚，要如

何申請座位調整？ 

本甄試聽覺障礙考生試場皆提供以下服務：注意事項大字報，考試預

備鈴、開始鈴及結束鈴均配合燈號提醒，並請監試人員宣布各項注意

事項時放大音量且放慢速度。考生得評估自身需求，選擇是否申請座

位調整。 



問        題 回        答 

我需要延長考試時間嗎？考

試時間至多延長多久？ 

本甄試各考科均為單選的選擇題，沒有非選題及作文等書寫題型，各

科考試題數為 20至 40題不等，一般答案卷採用 B4答案卷（詳簡章樣

張），以勾選方式作答（無需劃卡）。考生可至本甄試網站參考歷屆試

題，評估作答時間需求，若申請延長則統一延長考試時間至多 30分

鐘。 

※腦性麻痺考生無需特別申請，各科統一延長 30 分鐘作答時間。 

我可以申請提前入場嗎？ 
本甄試於應試時間正式開始前 5分鐘有預備鈴，預備鈴響考生即可入

場；若考生仍有需要於預備鈴響前提早入場，可另行申請。 

我需要無障礙廁所/我需要安

排在低樓層的教室要如何申

請？ 

本甄試各考區都備有無障礙廁所，且試場大樓皆有電梯等無障礙設

施。若有特殊需求欲安排試場鄰近無障礙廁所或低樓層，請於報名時

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若為「腦性麻痺、下肢障礙、身體

病弱」僅提出此需求，則無須檢附佐證資料，以身心障礙證明或鑑輔

會證明佐證即可。 

我可以攜帶自己的輔具嗎？

有什麼限制嗎？ 

考生得依個人需求，於報名時申請自備輔具，惟為保障考試公平性，

自備之輔具不得有上網、藍芽等通訊等功能。且自備輔具仍須申請並

通過審查才可攜入試場。 

考試期間我有醫療/個人身體

協助的需求，可以請監試人

員協助嗎？ 

基於保障考生身體安全及衛生考量，若考生有此需求，請申請安排陪

考人員於鄰近試場處，以協助處理考生醫療或生理需求。 

我有申請特殊需求，是不是

要一併申請少人試場？ 

申請特殊需求（如試題、答案卷、服務或輔具等）無須申請少人試

場，仍以一般試場為主。 

若因身心需要申請少人試場者，請於報名時詳述具體情形，審查委員

會依考生實際狀況及在校學習紀錄進行評估。 

提出的特殊需求都會通過

嗎？要如何知道有沒有通

過？若未通過有申復管道

嗎？ 

於報名時考生得因自身需要申請應考服務，經本甄試審查後，核定通

過之特殊需求項目將載明於准考證上，並同步可於甄試網站「考生登

入>考生專區>特殊需求查詢」或「學校登入>學校專區>特殊需求查詢

（考生清冊）」查看審查結果及未通過理由。 

對特殊需求項目審查結果有疑義者，請填寫「特殊需求服務暨輔具項

目審查結果申復申請表」，敘明欲申復之項目及理由，向甄試委員會提

出。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考生服務問與答 

問題一、持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可以報考嗎？要怎麼判斷報考障礙類別？ 

回 答：報考者必須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並持有鑑輔會證明或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

任一證明，且該證明於報名期間仍為有效期，並符合學歷（力）資格（詳簡章規

定），即具有報考資格。 

若持身心障礙證明報考，無法判定自己屬於何種障礙類別者，可依中華民國身心障

礙證明背面「ICD 診斷」欄位內，中括號的數字（如：【01】），對照本甄試網站「招

生資訊>簡章下載」公告之「新舊制障礙類別代碼對應表」，判斷所屬障礙類別，若

仍無法判定，請致電至身障甄試委員會洽詢。 

※報考自閉症障礙別之考生，若非持有自閉症類之鑑輔會證明者，應持中華民國身心障礙

證明「ICD 診斷」欄位內，代碼為以下其一：F84.0、F84.5 或括弧中註記舊制身心障礙類

別代碼【11】。若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ICD 診斷」欄位不符上述代碼者，請檢附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社會局（處）核定之身心障礙鑑定報告。 

問題二、高級中等學校畢（肄）業者還可以採團體報名嗎？ 

回 答：高級中等學校畢（肄）業者必須採個人報名方式報考本甄試，並將報考資料獨立郵

寄，不得隨團報學校資料一併寄出。 

問題三、是不是申請考生應考服務就一定要繳交診斷證明書？ 

回 答：如申請考生應考服務，請提供就讀高中職學校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或「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紀錄」（需含在校考試服務調整項目及上述會議紀錄附

件），及高二下學期或高三上學期最新之「個別化教育計畫書」作為主要審查資

料，供委員進行需求審查；亦可提供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或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之

「身心障礙或重大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特殊項目申請表」影本（含應考服務需求表、

在校學習紀錄表及診斷證明書）。若無法提供前述資料者才須提供醫療單位開立之

診斷證明書正本及特殊需求（輔具）申請說明表正本（本會專用格式） 

※以下情形者，僅須提供身心障礙證明或鑑輔會證明佐證即可： 

視覺障礙考生僅提出「本甄試提供之特殊試題需求（詳簡章附錄九）」、「紙本放大/

縮小答案卷（A3/A4）」、「電腦答題（USB隨身碟）」、「點字機答題」、「自備放大

鏡」、「自備掌上型擴視機」； 

聽覺障礙考生僅提出「自備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手語翻譯」； 

腦性麻痺、下肢障礙、身體病弱考生僅提出「自備輪椅（或自備輪椅並申請特殊桌

子或大桌面）、拐杖、助行器、低樓層或有電梯之試場」。 

  



問題四、視覺狀況/手部功能不佳，作答需要申請代謄服務，但考試服務項目卻沒有這一

項，該如何處理？ 

回 答：本甄試各考科均為單選的選擇題，沒有非選題及作文等書寫題型。一般答案卷則採

用 B4 答案卷（詳簡章樣張），並以勾選方式作答；若仍不適用，可根據考生的實際

狀況與本會討論作答適用的形式（如：放大/縮小答案卷、標示題號之空白答案

卷、電腦答題、錄音答題…等）。 

問題五、學習障礙生之鑑輔會證明上註記需要「電腦答題服務」，這個考試是不是也要申請

電腦答題？ 

回 答：本甄試各考科均為單選的選擇題，沒有非選題及作文等書寫題型。一般答案卷則採

用 B4 答案卷（詳簡章樣張），並以勾選方式作答，若考生是因書寫障礙而需要電腦

答題的服務，則本甄試不一定需要申請。考生可參考歷屆試題及簡章答案卷範例，

評估作答需求。 

問題六、一般紙本試題/紙本點字試題/NVDA 試題/語音播放試題 只能挑一種申請嗎？ 

回 答：各考生之試題每人以一種為原則，惟情況特殊經審查同意者，得不受限制。 

問題七、請問語音播放試題、點字試題、NVDA 的試題差異在哪？會不會選擇不同的試題形

式，考試的題目就不一樣？ 

回 答：本甄試之命題基準為：不同障礙類別的考生皆適宜作答，且同一障礙類別的考生不

會因障礙程度的不同而刪改題型；故不同的試題需求僅呈現方式的差異，不會因應

障礙類別或障礙程度而刪改部分考題。 

問題八、A3 試題是幾號字體？若 A3 試題的字體對我而言還是太小了，我該如何處理？ 

回 答：A3 試題是由 A4 一般紙本試題（標楷體 14 號字）等比例放大成 A3，故無法確認為

幾號字體。若需要特殊字體大小者，請另外申請。本甄試另備有電子試題

（PDF）、NVDA 試題、語音播放試題  等，得依據考生實際需求申請。 

問題九、我需要申請老師在旁邊念試題給我聽，請問如何申請？ 

回 答：請於試題需求選擇「語音播放試題」；「語音播放試題」皆由真人錄音製作，考生可

依自己的作答情形，操作語音試題播放機反覆聆聽試題。若考生手部功能不佳無法

自行操作，可申請由試務人員協助操作。 

問題十、我學科有申請特殊試題（如放大試題、語音播放試題、紙本點字試題），若有加考

術科（音樂/美術）也會提供嗎？ 

回 答：本甄試特殊需求項目可分為「試題需求（學科）」、「答案卷需求（學科）」、「試場提

供服務（學/術科）」、「試場提供輔具（學科）」、「加考術科需求」、「自備輔具（學/

術科）」、「其他」等（詳簡章附錄九）。若有加考術科（音樂/美術）且有特殊試

題、特殊答案卷或輔具需求，請統一於「加考術科需求」提出。 

 



問題十一、我聽力不佳，需要申請免考聽力，該如何處理？ 

回 答：本甄試無聽力測驗，故無需申請。 

問題十二、聽力不佳，在校上課需要坐到最前排才聽得清楚，要如何申請座位調整？ 

回 答：本甄試聽覺障礙考生試場皆提供以下服務：注意事項大字報，考試預備鈴、開始鈴

及結束鈴均配合燈號提醒，並請監試人員宣布各項注意事項時放大音量且放慢速

度。考生得評估自身需求，選擇是否申請座位調整。 

問題十三、我需要延長考試時間嗎？考試時間至多延長多久？ 

回 答：本甄試各考科均為單選的選擇題，沒有非選題及作文等書寫題型，各科考試題數為

20 至 40 題不等，一般答案卷採用 B4 答案卷（詳簡章樣張），以勾選方式作答（無

需劃卡）。考生可至本甄試網站參考歷屆試題，評估作答時間需求，若申請延長則

統一延長考試時間至多 30 分鐘。 

    ※腦性麻痺考生無需特別申請，各科統一延長 30分鐘作答時間。 

問題十四、我可以申請提前入場嗎？ 

回 答：本甄試於應試時間正式開始前 5 分鐘有預備鈴，預備鈴響考生即可入場；若考生仍

有需要於預備鈴響前提早入場，可另行申請。 

問題十五、我需要無障礙廁所/我需要安排在低樓層的教室要如何申請？ 

回 答：本甄試各考區都備有無障礙廁所，且試場大樓皆有電梯等無障礙設施。若有特殊需

求欲安排試場鄰近無障礙廁所或低樓層，請於報名時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若為「腦性麻痺、下肢障礙、身體病弱」僅提出此需求，則無須檢附佐證資

料，以身心障礙證明或鑑輔會證明佐證即可。 

問題十六、我可以攜帶自己的輔具嗎？有什麼限制嗎？ 

回 答：考生得依個人需求，於報名時申請自備輔具，惟為保障考試公平性，自備之輔具不

得有上網、藍芽等通訊等功能。且自備輔具仍須申請並通過審查才可攜入試場。 

問題十七、考試期間我有醫療/個人身體協助的需求，可以請監試人員協助嗎？ 

回 答：基於保障考生身體安全及衛生考量，若考生有此需求，請申請安排陪考人員於鄰近

試場處，以協助處理考生醫療或生理需求。 

問題十八、我有申請特殊需求，是不是要一併申請少人試場？ 

回 答：申請特殊需求（如試題、答案卷、服務或輔具等）無須申請少人試場，仍以一般試

場為主。 

若因身心需要申請少人試場者，請於報名時詳述具體情形，審查委員會依考生實際

狀況及在校學習紀錄進行評估。 

 



問題十九、提出的特殊需求都會通過嗎？要如何知道有沒有通過？若未通過有申復管道嗎？ 

回 答：於報名時考生得因自身需要申請應考服務，經本甄試審查後，核定通過之特殊需求

項目將載明於准考證上，並同步可於甄試網站「考生登入>考生專區>特殊需求查

詢」或「學校登入>學校專區>特殊需求查詢（考生清冊）」查看審查結果及未通過

理由。 

對特殊需求項目審查結果有疑義者，請填寫「特殊需求服務暨輔具項目審查結果申

復申請表」，敘明欲申復之項目及理由，向甄試委員會提出。 


